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民政及人文課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LA01

項目名稱 納骨堂櫃位管理作業

承辦單位 民政及人文課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申請人至納骨堂選擇塔位。

二、申請新亡者使用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攜帶申請人身分

證、印章，並填具申請書(連同塔位號碼)與檢附死亡證明文

件，並繳納規費，領取使用許可證、權狀後，憑證(含火化證

明)辦理進塔安置事宜。

三、遷葬起掘晉塔者，應攜帶申請人身分證、印章並填具申請書

(連  

   同塔位號碼)及檢附起掘證明書，並繳納規費，領取使用證明、

   權狀後，憑證辦理晉塔安置事宜。

四、承辦員審核、收費，並登錄於納骨堂申請使用登記名冊，納

骨堂登記清冊亦需登錄。

五、申請人持公所核發資料及火化證明或起掘證明至納骨堂辦理

晉塔。

控制重點 一、使用許可證.使用權狀妥善保管。

二、收取規費，必須開立收據，規費於當日繳交行政課繳入公庫。

三、納骨堂櫃位務必上鎖，以防地震掉落及防止骨灰罐遺失。

法令依據 一、殯葬管理條例。

二、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三、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使用表單 一、納骨堂使用許可證。

二、納骨塔位使用權狀。

臺南市新化區公所民政及人文課作業流程圖

新化區納骨堂櫃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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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規定，向申請人
  收費，並核發使用權
  狀.許可證及收據，隨
  即登錄電腦，並將許
  可證第 2 聯傳知納骨
  堂工作人員知曉。
2. 規費當日送交行政課
  繳納公庫。

天然災害或人為損毀通
知家屬標準程序：
1.納骨堂服務人員立即
  連絡公所.那拔派出所
2.公所現場勘查拍照函
  報市政府，警察現場
維
  護安全。
3.市政府視情形會勘。
4.電話告知家屬情況。
5.家屬現場會勘，若屬
  天然災害，函報市府
  另行安排塔位。若屬
  人為疏忽，協助另行
晉
  塔並賠償相關費用，
懲
  處相關人員。
6.修正塔位基本資料。
7.修護損毀殯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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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民政及人文課

申請人至納骨堂選擇塔位

民政及人文課

申請人攜帶身分證.印章.死亡證明書或除
戶謄本辦理塔位，同時繳納規費。

民政及人文課

        
           審核

申請人持公所核發資料及火化證
明或起掘證明至納骨堂辦理晉塔
證明)

   準備

    民政及人文課

未符合規定，不
得收費，請申請
人將相關資料檢
附齊全再予辦理。

1.納骨櫃位上鎖每
  日檢查表紀錄。
2.課長不定期抽查
  ，若有涉及弊端
  ，應陳述上級長 
  官。


